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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海南省标准化协会、三亚市中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邱彬、刘陶忠、王天松、谢梦姣、张卫、高云、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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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服务贸易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医药服务贸易服务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服务模式、服务技术要求、诊疗

服务准入、质量管理、制度建设、收费规范等。

本标准适用于中医药服务贸易机构的服务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版

《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服务贸易（Trade in services）

国与国之间互相提供服务的经济交换活动，包括有形的活劳动，以及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在没有直

接接触下交易的无形活动。

3.2

中医药服务贸易（Trade in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的以中医药医疗服务、中医药教育服务、中医药分销与商

务服务、中医药为主题的旅游与相关服务、中医药文化及娱乐与体育服务、中医远程会诊服务以及中医

治未病服务等中医药服务为内容的国际贸易。

4 基本要求

4.1 提供中医药服务贸易的主体包括中医药医疗机构、科研机构、教育培训机构、生产销售和流通代

理机构及其他从事中医药服务贸易的企事业单位和经济实体。

4.2 以品牌树形象。扶持发展一批新兴品牌，挖掘中医药服务的特色和优势，继续发挥传统老字号的

品牌效应，并不断赋予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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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借助省内中医药行业医、教、研、产等各种资源，促进中医药行业相关标准建设，加强宣传，树

立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念。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需求，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扩大我省中医

药服务出口。

4.4 加强创新，根据境外人员的身体特点和需求，研究开发可体验、可交易、可携带、可标准化的药

品、保健品、日用品、纪念品等形式多样中医药服务贸易产品。

4.5 提供服务使用的食品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使用的药品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15 版要求。

5 服务模式

5.1 跨境交付

通过远程技术手段实现的跨国中医药的远程教育、远程诊疗服务、养生保健国际咨询和认证服务等

与中医药相关的商务服务。

5.2 境外消费

境外人员到国内学习、培训与中医药主题相关的旅游、文化、娱乐及体育等教育服务。

5.3 商业存在

省内的医疗、教育、生产、贸易、商务等经济实体或个人到境外设立与中医药相关的经济实体为该

国提供中医药服务。

5.4 自然人移动

省内的企业、机构派遣人员（设备）、或自然人到境外从事与中医药服务相关的医疗、保健、教育、

科研、生产、贸易、文化等服务贸易活动。

6 服务技术要求

6.1 中医药医疗服务

6.1.1 中医专科专病防治服务

优化中医专科专病防治的诊疗环境，提高服务质量，开展科学研究，发挥技术辐射作用。

6.1.2 基层中医药服务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建设多种中医药方法和手段综合使用的中医药特色诊疗区，规范

中医诊疗设施设备。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非中医类医生、乡村医生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针对部分常

见病种，推广实施中医药技术。

6.1.3 非营利性民营中医药服务

鼓励非营利性中医院开展肛肠、骨伤、妇科、儿科等具有中医药特色服务。

6.1.4 民族医药特色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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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民族自治地方医疗机构发展民族医药特色专科。规范黎族、苗族发展民族医药服务技术，在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推广应用。

6.1.5 中医药特色康复服务

鼓励中医特色康复医院，开展具有中医特色康复服务，采取针灸、红外线、芒针、拔罐、游走罐、

刺络拔罐、中药熏蒸、艾灸、刮痧、推拿按摩等不同的治疗手段或综合治疗，以中医的脏腑、经络、穴

位学说为理论基础，来疏通经络、调理气血、扶正祛邪、搜风透骨、舒筋活血、宣痹散寒止痛、补益肝

肾，达到治病求本、标本兼治的目的。

6.1.6 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

鼓励中医药与养老服务结合，提供以中医药健康养老为主的护理、疗养服务；提供社区和居家中医

药健康养老服务。

6.2 中医药教育服务

提供中医药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短期培训、专业水平等级考试及认证认可服务以及其

他中医药教育相关服务。

6.3 中医药分销与商务服务

提供中医药有关的贸易与分销、物流服务，及中医药相关的专业性服务（含咨询），中医药研究与

开发服务及相关科技服务，中医药翻译服务、会展服务、广告服务、市场调研服务等。

6.4 中医药为主题的旅游与相关服务

6.4.1 服务要求

提供中医药相关的观光旅游、康复旅游、住宿、药膳食疗餐饮服务等相关服务。

6.4.2 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

采用饮食疗法、按摩、针灸、红外线、芒针、拔罐、中药熏蒸、艾灸、刮痧等手法，为入境人员提

供各种设施设备理疗、药浴、芳香疗法、音乐疗法、心理疏导等各种自然疗法及其它非医疗行为服务。

6.4.3 中医药医疗康复服务

采取拔罐、游走罐、刺络拔罐、刮痧、推拿按摩等不同的治疗手段或综合治疗，以中医的脏腑、经

络、穴位学说为理论基础，来疏通经络、调理气血、扶正祛邪、搜风透骨、舒筋活血、宣痹散寒止痛、

补益肝肾，达到治病求本、标本兼治的目的。

6.4.4 中医药自然康复服务

依托生态环境，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运用自然生态环境的山水、阳光、空气、

海洋、沙滩、温泉、森林、洞穴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园林、建筑、设施以及养生长寿风俗、和谐民风氛围

等的生态效应为入境人员提供身心健康服务。

6.5 中医药文化、娱乐与体育服务

6.5.1 开展与中医药文化相关的学术交流、文化出版、期刊杂志、影视音像、文博展览、武术气功等

中医传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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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开展有关中医药内容的会议会展旅游、会奖旅游、组织研修、历史地理科考、培训、演出、节

庆等活动。

6.5.3 鼓励建立中医药文化遗存、文物、中医药博物馆和中药标本馆，展示诊疗器具、医学典籍、中

药标本、著名处方、名医事迹及成就介绍等。

6.6 中医远程会诊服务

利用电子邮件、网站、信件、电话、传真等现代化通讯工具，为患者完成病情分析、疾病诊断，进

一步确定治疗方案。

6.7 中医治未病服务

在中医院及有条件的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设立治未病中心，开展治未病服务，为入境人员提供中

医健康体检，提供规范的中医健康干预服务，重视早期诊断、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注重养生，防患于

未然，强调人们逐步形成维护健康的意识和观念，防止疾病发生。

7 诊疗服务准入

7.1 医疗部门

7.1.1 临床科室

应按照《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等有关要求设置临床科室。

7.1.2 非医疗服务部门

设立相应的客户服务部门，专门负责咨询、预约、签证、保险、旅游、翻译、机票住宿预订等非医

疗服务。设立海外联络中心，应满足境外客户咨询服务的需求和医疗机构营销推广的需求。

7.2 医护人员配置和服务人员资质

人员配备应当满足服务功能的需要，并取得相应专业资格证书。提供服务机构配备的服务人员应与

开展的服务内容相适应。

7.3 硬件设施

应按照《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等要求配备硬件设施。

8 质量管理、制度建设

8.1 管理制度

8.1.1 按 GB/T 19001 要求，建立健全相应管理制度，进行例行培训并记录。

8.1.2 应制定现场安全管理及环境保护的工作方案，并得到有效执行。

8.1.3 应制定现场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演练、记录。

8.2 安全管理

8.2.1 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药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进行例行培训并记录。

8.2.2 建立和完善使用设备、设施的安全管理制度，做好使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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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药品、食品加工制作过程符合相应国家标准要求，有效预防药品、食品中毒等安全事故发生。

8.2.4 鼓励购买相应的责任险。

8.3 档案管理

8.3.1 建立和完善档案管理制度。

8.3.2 收集相关信息，为入境人员建档并存档。

9 收费规范

9.1 提供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贸易的机构在发布健康服务价格时，均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遵循市场

规律，确保可以提供任一价格的合法依据或可供比较的出处。不得虚构原价，不得虚假促销。

9.2 服务价格应保持相对稳定。无特殊情况，服务价格在 6个月内不得调整，一年内应保持相对稳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